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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双驱并驾下，农村电商发展呈现持续上升的状态，特别是电商直

播的发展，为农业产品提供新型营销方式，并提高了销量，极大地助力了农民增收。但是农村电商直播

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也日渐凸显，严重阻碍了农村电商直播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农村电商直播中

消费者权益易受损、带货主播入行标准低、监督机制不完善等法律问题，提出增加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

救济方式、立法完善农村带货主播的入行标准、健全农村电商直播监督机制的完善对策，进一步来保障

农产品电商市场的蓬勃发展态势，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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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dual driver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rural e-commerce 
has experienced sustained growth. The rise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has introduced innova-
tive marketing method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ignificantly boosting sales and substa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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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s. However, legal challenges in rural e-commerce live-streaming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everely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economic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key legal issues including vulnerable consumer rights, low entry barriers for 
livestreaming hosts, and inadequate regulatory mechanisms. It proposes concrete solutions: en-
hancing consumer protection measures, improving industry standards for rural livestreaming 
hosts, and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mechanisms. These measures aim to safeguard the thriving e-
commerce marke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comprehensively support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
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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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农村电商直播发展迅猛，2024 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6.4%，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增幅达 15.8%，电商直播已成为驱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1]。直播带货助农已经成为社会各

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是明星带货直播助力，更是将电商直播农产品这一流量达到顶峰，例如直播带

货将鲜为人知的竹荪、葛根茶、玉米须等特色农副产品带进大众视野中，为农副产品的输出打开销路，

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业经济市场的发展。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

平台累计成交额近 500 亿元。有效带动脱贫地区农民增收[2]。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电商直播使得农产品

面向不单只是熟知的当地产品，更多地是面向整个网络平台，通过带货主播的讲解使得各地区的人民了

解当地农副产品的作用。虽然农村电商直播带来的经济收益发展的迅速，同样也呈现法律的不适应性和

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电商直播的发展与扩张。 

2. 数字经济时代下农村电商直播发展的现实意义 

2.1. 农村电商直播助力农业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直播作为新兴的时代商业模式，将线上销售从静态效果转化为动态效果，使

得消费者更进一步了解产品的功能与材质。尤其是在销售农产品的范围内，农村电商通过户外直播、产

业链直播等方式，将地理环境的劣汰转变成优势，吸引着网络上不同地区的人们进入直播间，极大地增

加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进而提高农产品的销量。 
农产品销量的激增必然会引起农产品市场规模的增加，拓宽了农产品的销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以

及相关产业的兴盛。根据由全球新经济产业第三方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 iiMedia Research 发布的最新

《2025 年中国农产品电商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以电商平台购买农产品(如拼多多、天猫、京东、苏

宁易购等)以 41.03%的占比位居首位，农村电商直播不仅带来巨额的经济收益，同时助力新型乡村建设发

展，为农业发展拓宽新的产业途径。 

2.2. 农村电商直播促进人才回流，振兴农村就业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发展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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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特产网络销售。”[3]政策的推出展现出国家对于农村电商直播的重视与关注，国家大力扶持了许多

农村项目和产业，积极动员和鼓励人们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将自己家乡的特色展现给世界，培养和引入电

商专业人才，促进专业人才回流农村，激发农村创者创造出优秀且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吸引各个平台

的消费者的关注。 
农村电商直播具有投资小、门槛低，政策扶持等优势，使得新农人在就业时能易于操作，通过拍摄

自媒体、文图输出、淘宝电商等方式积攒粉丝量和发展农产品的网络销售，增加农村产业方面如农产品

采摘、加工、制作、物流运输等的人才需求量，大力振兴农业农村发展。 

3. 农村电商直播发展中的法律问题 

3.1. 消费者权益易受损 

相对于传统线下交易模式，电商直播交易以简便、实时互动、跨区域交易等特征为优势，但在电商

直播中，其固有的缺陷在于消费者无法真实地触摸商品，只能通过电商直播中带货主播的描述，间接地

了解商品的功能和材质。相关研究指出，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存在固有缺陷，通常无法在决策过程中实现

自身效用的最大化[4]。因此许多带货主播为提高销售额存在虚假或夸大宣传产品，导致在消费者非理性

的情况下激情下单，且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一些带货主播通过将虚构农产品生产基地样地、虚假户外

直播来激发消费者下单，以至于收到“货”不对“货”的情况大有存在，商品出现问题，产品出现问题消

费者则会陷入维权困难的情况。 
农村直播带货交易不同于一般电商交易，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但在农村电商直播中，涉及

的责任主体较多，如直播平台、直播带货主播、MCN 机构、发货商、农户等主体，且关于交易过程中主

体之间责任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不足，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一旦在电商带货交易过程中产生纠纷，对

主体责任划分较为模糊，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很难掌握所诉对象以及主体承担责任的占比；其次在农村电

商直播过程中，一定比例的直播画面和相关的产品链接是具有即时性的特征，一上播即没有回放的功能，

有的直播产品链接也是过程性产物，一旦直播过程结束，链接也将无效，消费者在收到货以后，发现与

直播间的主播手中的产品大不相同，也错过了固定诉讼相关证据(如截图、录屏等方式)的时间，导致在诉

讼过程中，难以有相关有效证据支撑其诉求，极大增加了消费者维权成本和证据搜集时间消耗；最后，

在农村电商直播过程中，产生纠纷后消费者维权方式选择较少，通过诉讼方式进行维权是大多数消费者

所选择的方式，但消费者交易的标的额大部分是较小的金额，消费者通过诉讼方式进行维权是需要专业

的律师进行协助完成诉讼，委托律师的费用是远高于消费者损失的金额，即花费较高的诉讼成本维权较

小的损失，且诉讼是有败诉风险的，败诉方需要承担法院的诉讼费用，因此消费者的维权经济成本较高。 

3.2. 农村电商带货主播入行要求标准低 

在农村电商直播交易过程中，带货主播作为直播核心的主体存在，消费者往往会选择与自己喜欢的

主播进行关注和消费，农产品大多数带货主播在先前会通过拍摄家乡相关的段子和视频等自媒体形式来

吸引特定人群，积攒一定的粉丝量之后进行开播售卖农业产品，无需其他的入行标准。 
且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为发展电商经济和拓展农产品市场，农村电商销售过程中，各行各业的

人仅需通过一部手机、一个平台账号，在一定量固定粉丝基础下，均可进入直播市场进行带货直播。但

对于带货主播个人自身专业的素养和知识贮备未作出明确规定。《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

条规定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为自然人的，应当年满十六周岁；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申请

成为直播营销人员或者直播间运营者的，应当经监护人同意。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电商行业对带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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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要求标准仅对入行年龄进行限制，其他方面未做任何行业强制规定，且在《电子商务法》中并未对

带货主播入行标准有强制性规定，同时，在许多 MCN 机构培养带货主播过程中，仅对主播的口播术语进

行培训；在录用带货主播时，仅将主播外观作为选拔人才的核心要求。限制较少的入行标准，致使大多

数带货主播缺乏专业的直播素养和销售应对方式，这必然导致直播带货主播群体的良莠不全。 
许多带货主播在销售产品过程中较为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在带货过程中较为关注销售额的增加，并

未关注该农产品背后的当地文化风俗，仅是通过激情带货(如“3、2、1 上链接；还剩下一单，大家抓紧

时间抢”等口播术语)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者下单，使得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直播场景低俗等直播乱

象层出不穷，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农产品不同于其他普通品牌产品，农产品作为一个地区的特色产品，

有的农产品还具有时令性和本土性，农产品带货主播部分缺少专业的知识贮备和底蕴培养，带货过程中

易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3.3. 农村电商直播监管机制不完善 

农村电商直播交易过程中，交易的农产品大多数为食品，食用农产品大多数都具有存放过程时间短、

运输过程中损耗较大等特征，这一明显特征需要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前端销售平台与后端生产工厂进

行一致协商对产品进行严格的把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销售者应当

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但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小型农产品带

货主播或电商个体经营者在市场占比较多，直播过程中监管力度十分有限，且该类直播群体对产品的品

控监管不严，使得消费者在收到产品后，质量出现问题易与经营者产生纠纷。农产品不同于其他的日用

产品，各省各市各地区对当地产品质量标准要求也不尽相同，使得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很难达到一致，农

产品销售过程中更多的责任来自于商家对产品质量控制，多数电商直播是第三方商家合作进行直播带货，

推销他人商品，只是为了佣金和销售额，对产品质量未作出实际考察和把控，易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损

害乡村地区特色产品形象。 
网络直播带货的监管以平台监管为主，政府监管、协会监管为辅[5]。《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农产品销售来说，虽然平台经营者在特殊情况下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但平

台的监管仅是对农产品直播销售过程中内容、发货时间是否符合平台要求、经营主体是否通过平台许可

的监管等形式上的监管，并未对实际中产品质量的监管，当实际因产品产生纠纷后，平台才被动地介入

买方与卖方之间的交易。平台监管为主存在多数弊端，如平台为吸引商家入驻，可能会降低入驻审核标

准使得资质缺乏的商家进入平台，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商品质量安全隐患；且直播带货主播与平台

之间利益也是息息相关的，直播带货主播的收益影响着平台对带货主播交易利润的抽成，在高利润的支

配下，平台往往会倾向于直播带货主播的监管力度，使得消费者的权益容易受到损失。 
针对农产品这一特殊产业来说，政府监管为辅这一政策实施可能会导致部分不法商家扰乱电商直播

交易市场秩序。农产品电商直播交易不同于一般线上交易，涉及多个环节，如生产地、加工地、仓储地、

运输衔接、商家销售等环节，政府监管为辅会对各个环节运作监督较松，难以呈现出监管的准确性，例

如，产地监管部门难以对异地销售行为进行有效监管，而销售地监管部门又缺乏对农产品源头信息的掌

握，形成监管真空地带[6]。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发展过程是非常迅猛的，在多个环节

构成的电商直播，但是与之相匹配的监管机构和措施尚且不足，虽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七部门联合发布的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但该《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未对七个联合部门有明确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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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清晰的定位等问题，使得在电商直播交易过程中，出现相关部门监督力度不够强、监督缺位等相关

的问题。 

4. 亟待问题的对策 

4.1. 增加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救济方式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可知，

在直播带货中有 37.3%的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是仅有 13.6%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后进

行投诉。对其中不投诉原因进行梳理之后发现，46.6%消费者认为维权性价比较低，18.1%消费者觉得投

诉流程过于复杂，16.8%的消费者认为现有的维权方式并不能起到维权效果[7]。可见在直播电商过程中，

消费者跟商家之间产生消费问题后，大多数消费者会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使得自己权益受损

时无法得到补偿。因此增加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救济方式，是在电商直播带货中所应完善的措施。 
首先救济方式的增加在于进一步确定带货过程中各方主体责任，界定各方主体所应承担的义务。根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广大消费者

对于带货主播角色认知存在争议，有 38.5%的消费者认为带货主播就是经营者，反之有 30.8%的消费者认

为带货主播不是经营者，剩余 30.7%的消费者表示并不清楚带货主播是什么角色，持这三种观点的比例

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8]。从以上数据中可以显示出来，在直播交易过程中，大多数消费者对带货主播在

直播带货纠纷中的地位是模糊的，同时对纠纷产生过程中，责任的承担更是存在争议。因此对直播平台、

直播带货主播、MCN 机构、发货商、农户等主体进行明确的责任划分，对农产品应实现在直播开始前对

真实生产地和运输来源作透明的报告，将各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通过透明报告披露给消费者，保护消费

者的知情权。 
其次，对消费者举证困难的现象，平台应进一步完善其回放机制和后台链接数据的证据固定。我国

规定了第三方网络服务平台的“避风港”原则，对第三方直播平台未尽到“明知应知条件下的删除或断

开链接”义务的，承担共同侵权责任[9]。但是平台应从农产品直播带货过程实际出发，虽有“避风港”

规则，但应在考虑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举证困难的现象下，对直播间中的回放机制和即时链接进行数据

存档，在农产品直播带货纠纷中，平台为消费者提供直播过程中的数据存档帮助证据固定和客观事实存

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举证难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的现象，更加保护农产品直播带货交易秩序的平稳发

展。 
最后，对农产品销售过程中消费者投诉渠道应多样化，扩宽消费者投诉平台，实现多平台售后受理

机制，使得消费者不止只能选择传统的消费者协会热线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权益受损，平台应

设立专门的农产品销售问题投诉监督专线，相关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以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创立专属

投诉热线，针对不同农产品问题、不同主体之间设立多元化的处罚与奖励机制，对农产品商家在销售过

程中，奖励销售额高和售后质量优的农户商家，使得商家之间形成良性市场竞争。 

4.2. 立法完善农村带货主播的入行标准 

在农产品直播销售过程中，网红带货主播作为带货产品的代言人，以其形象或者名誉为产品进行带

货，带货主播在农产品直播销售过程中呈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来说，《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试行)》仅对行业从业人员只有年龄上的限制，未有其他强制行业标准，对农产品直播带货销售是远远不

够的。完善农村带货主播的行业标准，是农村电商直播行业发展所必需的，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针对特色农业产品，对直播带货人员的入行标准应通过《电子商务法》进行立法完善，增加带货

人员的入行要求应立法强制性规定，同时相关部门应根据各地农产品的特色标准不同制定农产品直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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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要求，带货主播通过线上考核或问卷考察达到一定分数，方可达到农产品带货门槛资格，以便达到提

升特色农业产品的品牌形象，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其次，各 MCN 机构在农产品直播道路上招聘带货主播时，考察带货主播对农产品的发源地和产品

质量标准是否了解，对各地风土人情是否简单了解，必要时可进行多层选拔，招聘高质量的农产品带货

主播群体，助力新型农业产业发展与农民收益创收；对带货新人的培养，不只限于直播口播术语的培养，

应做出统一专业农业产品培训，对产品侵权行为、虚假宣传行为等产品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培养，

且引导主播做好对农产品的宣传，达到一定标准后才可上播。 
最后，对已在线直播的主播，平台应建立对主播的考核标准，严格规范带货主播的言行举止，对个

人信用差、好评率低的主播进行多次警告、封号等措施，以此来保障直播交易市场的安全，助力农产品

品牌形象的发展。 

4.3. 健全农村电商直播监督机制 

健全农村电商直播监督机制，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加强。首先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是确保农村直播带

货中农产品销售成功的关键因素[10]。作为农业大国，不同的地区自然地貌不一、经济发展不同，设立全

国统一的农产品质量标准是不符合乡村经济全面发展，制定当地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是因地适宜的，故

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是关键措施，以来促进农业经济良性发展，从上文可知，农产品监管在商家中承担

监管责任较重，得利者监管自我的情况存在，不利于农产品质量的监管，因此农产品质量监管应要求监

管部门加大从源头、运输、仓储、销售等全方位环节进行检测监管，使得各个环节均严格按照国家食品

质量标准来进行生产和销售，减少食品质量安全和销售问题的危机出现，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受损。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产品制定多样化透明信息质量标准，如对鲜果类农产品的口感、水

分含量、生产地等划分特殊质量标准。 
其次，电商平台作为直播带货交易中的主要载体，应强化其监管力度。平台不仅要对入驻商家做形

式上的审查，而是要实质上的审查机制，且针对农产品提高平台入驻门槛，如专设农产品质量检验通道、

加重审核农产品商家的生产地许可、特色农产品品牌授权等方面。同时平台应利用人工智能监督和人工

审核二合一审查方式，对农产品带货直播间进行全时段监控，防止主播在带货过程中故意夸大农产品的

功效、虚假宣传等侵权行为的存在，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此外对直播间农产品的产品质量随时抽检，

抽检标准应结合农产品生源地的标准为依据，一旦结果不合格，对直播间农产品进行下架、直播间进行

封号和保留直播间数据以便提供给消费者作为证据使用等其他措施。 

最后，针对产区与销区存在监管真空地带，各监管部门应细化各级之间的监督检查制度，联合各部

门以防止监管真空地带的出现。相关主体可以对农产品质量、农村电商直播带货过程中等行为做出具体

的监督管理部门规定，明确各部门职责，优化各部门的权力配置，用具体的规定去推动相关部门承担和

引领协同治理直播带货领域的监管，共同推进农产品的发展。 

5. 结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通过农村电商直播带货销售农产品是大势所趋，直播带货直接推动农业农

村经济建设，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农民增收。本文基于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的现实意义，针对

农村电商直播发展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对这些问题提出部分完善建议，应加强保护消费者权益

和带货主播的法律意识，完善带货主播的行业要求，健全各方面直播监督机制，以便实现农村电商直播

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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